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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298号)的回复 

 

德师报(函)字(21)第Q01396号 

 

致：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敬启者： 

 

我们接受委托，对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百邦科技”)2020年度财

务报表，包括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

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并于2021年4月26日出

具了德师报(审)字(21)第P03726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我们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收到了公司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298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按照该问询函的要求，基于公司对相关问题的说明和我们对百邦科技 2020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已执行的审计工作，现就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问题说明如下： 

 

 

问题 1.(2)本期新机销售毛利率仅 1.23%，请结合该业务的经营模式、供销流程、定价方式、销售

渠道、客户群体等说明其毛利率较低的原因、该业务本期为你公司贡献的净利润，开展该业务的

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公司采用的收入确认方法以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就收入确认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新机的经营模式 

 

1.新机业务的供销流程是，公司从上游供应商采购设备，通过公司分销渠道销售给企业客户，通过

自营门店销售给消费者用户； 

 

2.新机业务的定价方式为基于市场行情的定价，零售定价主要参照主流电商销售平台的价格，分销

主要参照批发市场行情； 

 

3.新机销售渠道和客户群，分为零售渠道和批发渠道，零售渠道主要为公司自营门店，客户群为消

费者，批发渠道的主要客户群是企业客户和公司加盟客户； 

 

4.新机业务毛利率较低是该业务的一个行业特点，在零售端，大型电商平台以手机价格为主要竞争

手段，在批发端，许多分销商为避免市场价格下降带来库存减值的风险，把周转率作为优于毛利

率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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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新机业务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 

 

1.新机销售业务存在一定的利润空间，新机业务对本期的净利润贡献约为 261.59 万元，且新机业

务资金周转率和库存周转率高，从采购付款到收回销售款项时间在 30 天左右。 

 

2.公司在通讯领域深耕 13 年，与大量的企业客户具有合作关系。同时公司门店每年接待大量的手

机维修用户，而购买新机是顾客维修手机的替代品。新机业务可以让公司更有效地发挥企业和消

费者客户资源的优势。 

 

(三)新机销售收入确认方法及合理性 

 

对于通过分销渠道销售给企业客户新机销售业务，本公司在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因此本

公司作为主要责任人，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本公司认为新机销售收入确认方法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将经销商新机销售收入的总额或净额法确认作为关键审计事项，执行了以下主要审计程序： 

 

(1) 测试和评价百邦科技经销商新机销售收入总额或净额法确认相关内部控制； 

 

(2)了解百邦科技与经销商新机销售收入的总额或净额法确认相关的会计政策，并确定其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并一贯应用； 

 

(3)针对经销商新机销售收入的总额或净额法确认的判断，我们抽样实施了下列程序： 

 

-  选取部分客户和供应商的合同进行复核，对合同条款进行分析；与选取的客户和供应商进行访

谈，通过与之访谈了解双方合作开展业务过程中的主要商业安排，包括双方如何建立商业关系，

价格的谈判与确定以及对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的主要责任；对经销商新机业务的销售和采购价格

进行分析。 

 

-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综合考虑相关事实和情况，评价百邦科技是否承担向客户供货或提供服务

的主要责任，是否承担相关存货风险、是否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以及是否承担信用

风险。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于新机销售业务收入确认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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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年报显示，公司 2019 年、2020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分别为-9,565.34万元、-6,914.27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276.18万元、-8,882.72

万元。请结合行业特点、公司竞争地位、经营策略等补充说明公司经营持续大额亏损的原因、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大额净流出的原因、拟采取的改善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措施，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请年审会计师就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公司经营持续大额亏损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大额净流出的原因 

 

手机售后服务行业存在企业数量众多，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缺乏跨区域或全国性运营能力，作

坊式的服务网点依旧大量存在，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公司的手机维修门店覆盖全国大部分区域，

具有一定的规模，在手机售后服务行业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苹果公司一直是公司手机售后服

务业务的重大客户，公司的业绩受苹果公司在华的业务量的影响较大，由于近两年来，苹果手机

在华出货量有所减少，2020 年虽然有所恢复，但是一季度的疫情致使公司大部分门店无法正常营

业，导致公司出现亏损。公司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展某品牌的授权门店业务，但由于 2020 年受到

外部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该业务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导致公司处置了某品牌的授权门店业务。

受上述原因的综合影响，公司本期出现大额亏损。 

 

公司 2020 年经营净利润为-8,749.7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914.27 万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882.72 万元。本期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为： 

 

1.某品牌授权维修业务经营亏损约 2,625.72 万元以及处置亏损 607.55 万元； 

2.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大部分门店不能正常经营，导致经营亏损 1,615 万元； 

3.2020 年度公司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和存货减值损失分别为 388.25 万元和 335.40 万元； 

4.其他商品销售及增值服务业务产生负毛利 2,790.68 万元。 

 

本期经营活动出现大额流出的主要原因为： 

 

1.因正常业务经营，产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入 5.91 亿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流出 5.09 亿元； 

2.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出 9,548.24 万元，支付各项税费 970.64 万元； 

3.新增的某品牌维修业务前期投入的门店租金、押金、保证金、采购维修配附件等支出较大，导致

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押金及保证金增加 1,035.45 万元，导致现金流出 1,035.45 万元，同时本期因终

止该品牌的维修业务导致公司的现金支出增加人民币 909.13 万元； 

4.因日常经营支付期间费用 3,867.54 万元； 

5.因本期受限资金变动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1,356.00 万元； 

6.因收到政府补助、利息收入，及预提费用的增加等导致现金流入 618 万元。 

 

(二) 公司拟采取的改善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措施 

 

1. 通过线上发展和运营优化，推动苹果授权门店利润持续增长。 

2. 通过加盟店拓展、供应链发展和产品开发等举措，持续推动加盟业务发展。 

3. 通过流程优化、精益改进、敏捷开发等举措，持续优化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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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流动比率为 3.31，速动比率为 2.15，货币资金余额

为 12,529.33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 54.65%；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12,990.08

万元，并已实现盈利。公司管理层结合 2021 年的财务预算及 2020 年末银行授信情况，判断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在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对持续经营能力评估所执行审计程序和审计结论如下： 

 

(1)与管理层进行讨论，识别百邦科技是否存在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2)评价管理层对百邦科技未来 12 个月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在评价管理层的评估时，我们考虑了

管理层的评估是否包括了我们审计过程中关注到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关键财务比率的

分析，未来 12 个月的财务预算分析等。 

 

(3)询问百邦科技管理层是否知悉任何评估期间以外的、可能导致对主体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以及相关的业务风险。 

 

(4)对公司提供的 2020 年末银行授信情况执行函证程序，函证已收回并回函相符。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问题 3(4)请分别列示公司本期通过不同平台、不同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线下的自营门店、加盟商门

店，线上的自有微信公众号、百邦联盟 APP、天猫、京东、大众点评、美团、有赞等)实现的业务

量(包括但不限于保内或保外手机维修量、产品销售量、服务的客户人数等)、销售额及其变化情况、

大幅变动的原因，并进步一解释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与下游需求变动趋势是否一致、

与公司投入的资源规模是否匹配。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销售收入尤其是线上销售真实性、准

确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及具体结论。 

 

一、 公司回复 

 

(一)公司线上平台实现的业务量和收入及增长变化的原因 

 

1.线上平台业务发展 

 

平台 
2020 年 2019 年 

订单量(单) 收入(万元) 订单量(单) 收入(万元) 

天猫 55,695 2092.8 10,968 359.0 

美团点评 26,754 583.2 2,129 55.9 

公众号 23,796 430.1 18,672 221.0 

有赞 10,257 39.8 0 0.0 

京东 6,262 30.1 0 0.0 

合计 122,764 3176.0 31,769 635.9 

 

注：公司从以上电商平台的获单大部分为维修订单，也有少量商品和增值订单，工单量等同于服

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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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线上业务增长变化的原因 

 

线上平台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随着消费者习惯的变化，许多顾客越来越倾向于先到线上电商平

台寻找维修商、查看价格和口碑之后，再下订单，到实体门店进行维修。公司 2018 年底开始发展

线上业务，虽然增速较快，但市场份额仍很低，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发挥公司门店覆盖 102 个城市的交付能力优势：手机维修不同于商品销售，后者订单和交付均可

在线完成，而手机维修的交付，必须在线下进行。线上的手机维修商，普遍规模较小，门店只能

覆盖较少的城市，这让公司形成了线上独特的交付能力优势； 

 

发挥公司的存量客户优势：公司深耕手机维修 13 年，积累了大量的存量客户，这些客户在线上选

择维修商时，更愿意选择自己熟悉的百邦门店； 

 

公司持续投入于线上电商平台业务的发展，持续深化与主要电商的合作，也为线上业务增长，起

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公司线下门店业务及增长变化原因 

 

1.公司线下业务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授权门店收入 联盟业务收入 新机分销收入 

2020 27,071.72 3,972.13 17,848.00 

2019 21,483.55 2,638.53 11,216.33 

 

注：线上平台引流在线下门店交付，授权门店收入包括维修收入，商品销售和增值服务以及新机

销售收入。 

 

(1)授权业务 

 

授权门店收入明细 

单位：万元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维修收入 20,631.21 17,476.87 

整机销售收入 3,364.51 - 

商品销售和增值服务 3,076.00 4,006.69 

总计 27,071.72 21,483.55 

 

授权门店工单明细 

单位：个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维修工单 651,004.00 631,778.00 

整机销售工单 6,944.00 - 

商品销售和增值服务工单 282,171.00 332,831.00 

总计 940,119.00 964,6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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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盟业务 

 

联盟业务收入明细 

单位：万元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加盟商合作门店管理费收入 1,378.06 729.86 

电子商务收入（二手机、配附件等收入） 2,594.07 1,908.67 

总计 3,972.13 2638.53 

  

联盟业务的订单量 

 

联盟业务中加盟店的新增和变动请参见问题 3.(2)的回复。2019 年度二手机、配附件订单 4,228.00

单，2020 年度二手机、配附件订单 14,915.00 单。 

 

(3)新机业务 

 

新机业务收入和单量明细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新机分销收入 17,848.00 11,216.33 

新机分销数量 39,382.00 24,367.00 

 

2.增长变化的原因 

 

(1)公司授权门店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线上平台带来的线下订单的增长、新机销售的增长等； 

(2)加盟业务的增长，一方面来自于加盟店数量本年增加 1,050 家带来加盟费收入的增长，另一方

面来自于公司对联盟商销售二手机、手机配件的收入增长； 

(3)新机分销业务的增长，主要来自公司与供应商深化合作以及渠道客户拓展。 

 

3.增长变化与市场需求、公司资源投入的匹配 

 

(1)苹果授权业务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于苹果市场的存量和新增用户。本期内苹果存量客户数量稳

定、新增用户略有增长。公司本期资源投入重点在于线上平台的运营、以及店内基本运营能力的

提升； 

 

(2)加盟市场的目标客户是几十万家小型手机维修商，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有助于目标客户提升销量

和盈利能力，同时公司连续两年大力投入于联盟运营团队的建设、系统建设和运营提升； 

 

(3)新机分销业务的总体市场规模庞大，公司新机分销业务增长的金额占总体市场规模的份额较小。 

 

二、会计师意见 

 

公司线上业务收入为 3,176.00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6.50%，线上平台主要作为导流的作用，引

导消费者到实体门店进行维修等，收入确认的依据与线下销售不存在不同，均以工单完成，消费

者签字作为收入确认的依据。对于公司的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我们执行了以下的审计程序： 

 

(1)了解公司重要业务类型收入有关的业务流程，识别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和评价其设计以及

运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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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销售合同检查及合同主要条款的分析 

 

获取重大销售合同，对合同条款进行查看，结合审计中了解到的重要业务类型的业务模式，评价

各类业务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3)分析性程序 

 

对各业务类型收入过去两年的变动情况实行分析性程序，分析性程序的维度包括：对 2020 年的主

营业务收入与 2019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按保内维修、保外维修、新机销售、其他商品销售、增值服

务、电子商务等业务类型进行逐项对比分析；以及对于 2020 年各类业务前五大客户的收入金额及

占比进行分析。 

 

(4)执行函证程序 

 

公司营业收入分为保内维修收入、保外维修收入、其他商品销售及增值服务、电子商务收入以及

其他业务收入。由于公司保内维修业务和经销商新机销售业务的客户收入金额较大，因此我们挑

选重大客户执行了函证程序。而对于保外维修业务、其他商品销售及增值服务、零散客户新机销

售、电子商务业务和其他业务收入客户为个人消费者和加盟商等，存在数量众多且金额很小的特

点，从实施函证的有效性来看，意义不大，因此我们未执行函证程序，而是通过分析性程序和抽

样测试等相结合的程序来验证收入。对于公司保内维修收入，我们已经执行函证程序的收入金额

为 6,667.31 万元，占保内维修收入的比例为 99%。截至审计报告日，发出函证 2 封，收回函证数

量 1 封，回函比例 50%。对于经销商新机销售收入，我们已经执行函证程序的收入金额为 4,249.88

万元，占经销商新机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23.81%，扣除因法人涉及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逮捕的客户

绿森公司的销售收入之外，已经执行函证程序的收入占比为 54.65%，截至审计报告日，发出函证

11 份，收回函证数量 10 份，回函比例为 91%。在执行函证程序时我们独立寄送询证函、对询证函

的接收地址和回函发出地址进行查验。对于未回函的询证函，我们执行了替代程序，对于回函不

符的询证函，我们了解并调查了不符的原因，检查了支持性文件。 

 

(5)对未执行函证程序的收入，执行抽样测试 

 

我们考虑了收入的样本特征，规模，风险，对各类型的收入采用抽样的方法检查收入的真实性、

准确性。对于抽样所选取的样本，检查记账凭证、签收单据、工单、银行回单等单据，检查记账

凭证的业务类型、金额是否与原始单据的业务类型、金额相符。 

 

(6)客户背景调查及电话访谈 

 

抽样选取新机销售收入中的企业客户进行背景调查和电话访谈，背景调查包括但不限于查看该客

户的工商信息、股权结构、年报披露和其他披露事项等，电话访谈了解合作背景以及双方合作过

程中的权利义务，通过以上程序分析新机销售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7)数据分析及维修门店收入金额核查程序 

 

我们针对维修门店的保外维修业务收入执行了数据分析程序，检查是否存在保外维修收入异常的

门店，并根据分析结果选取维修门店，检查维修门店的当期营业收入确认金额与银行账户入账金

额是否一致。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销售收入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

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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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年报显示，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为 105.28 万元，较上年下降 48.59%，请补充说明

在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营业税金及附加反而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本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891.85 万元，较上期 35,338.42 万元增长了 38.35%，待抵扣进项税余额

由上期末 2,124.47 万元下降为本期末 775.34 万元，本期实现了上期末留抵进项税的大幅抵扣，导

致本期支付的增值税金较上期减少近 50%，因此也导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税金的大幅减少。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营业税金及附加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与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关的业务流程，识别关键内部控制，并测试其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是否

得到了有效执行。 

 

(2)分析性程序，对营业税金及附加过去两年的变动原因进行分析，并分析其合理性。 

 

(3)对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进行匡算，并比较匡算结果与公司账面记录金额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并对

营业税及附加的计算基数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测试。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营业税金及附加所作出的说明

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 5：根据年报，本期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分别为 3,545.75 万元、5,519.83 万元、703.22

万元，同比分别变动 18.83%、-19.78%、-47.46%。请补充说明上述费用大幅变动的原因，在本期

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期间费用整体反而显著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费用计量是否完整、准

确。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上述期间费用完整性、准确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以及具体结论。 

 

一、公司回复 

 

(一) 本年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销售费用金额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金额 2019 年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 

人工成本  2,100.76   1,867.91   232.85  12.47% 

市场推广费  403.44   343.33   60.11  17.51% 

低值易耗品  362.67   258.04   104.63  40.55% 

运输邮寄费  357.35   224.98   132.37  58.84% 

通讯、网络费  159.45   151.76   7.69  5.07% 

差旅费  77.55   82.23   -4.69  -5.70% 

办公招待费  74.37   44.76   29.60  66.13% 

其他  10.18   10.86   -0.67  -6.20% 

合计  3,545.75   2,983.87   561.88  18.83% 

 

公司销售费用 2020 年较 2019 年增加人民币 561.88 万元，增幅 18.83%，主要是由于人工成本、市

场推广费、低值易耗品及运输邮寄费增加所致。 

 

人工成本增加人民币 232.85 万元，增幅 12.47%，主要是因为公司 2020 年度某品牌授权业务服务

顾问数量增加，导致人工成本上涨 190.95 万元；提高了苹果事业部员工的工资水平，2020 年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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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顾问的人工成本较 2019 年度上涨 41.9 万。市场推广费增加人民币 60.11 万元，增幅 17.51%，主

要因为公司加大了线上平台的业务投入；低值易耗品增加人民币 104.63 万元，增幅 40.55%，主要

因为苹果非保修业务增长以及新增某品牌授权维修业务；运输邮寄费增加人民币 132.37 万元，增

幅 58.84%，主要是因为公司 2020 年度发货量和次数增加，导致相关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金额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金额 2019 年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 

人工成本  2,901.13   3,219.41   -318.28  -9.89% 

管理咨询费  748.77   740.80   7.97  1.08% 

租赁物管费  533.35   608.86   -75.51  -12.40% 

无形资产摊销  479.59   1,210.83   -731.24  -60.39% 

审计费  240.57   179.25   61.32  34.21% 

办公招待费  129.58   100.01   29.57  29.56% 

差旅费  95.75   177.21   -81.46  -45.97% 

折旧  88.33   133.69   -45.36  -33.93% 

装修费  80.11   167.78   -87.66  -52.25% 

低值易耗品  47.34   82.37   -35.03  -42.53% 

通讯、网络费  35.05   45.16   -10.11  -22.39% 

保险费  28.48   20.99   7.48  35.64% 

会议交通费  25.46   68.01   -42.55  -62.57% 

股份支付费用  22.93   77.75   -54.82  -70.51% 

培训费  2.66   17.02   -14.36  -84.37% 

其他  60.72   31.38   29.34  93.50% 

合计  5,519.83   6,880.54   -1,360.72  -19.78% 

 

公司管理费用 2020 年较 2019 年减少人民币 1,360.72 万元，减幅 19.78%，主要是由于人工成本及

无形资产摊销减少所致。 

 

人工成本减少人民币 318.28 万元，减幅 9.89%，主要是由于公司通过流程优化和效率提升，非一

线业务人员数量下降所致。无形资产摊销减少人民币 731.24 万元，减幅 60.39%，主要是由于本期

部分无形资产因上期计提大额减值导致本期摊销金额减少、处置或报废部分无形资产以及部分无

形资产摊销到期所致。其中因上期计提减值导致本期摊销金额减少 368.38 万元，主要为收购山西

凯特通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凯特”)产生的合同权利及授权经营资质的摊销金额减

少 227.83 万元；其中因处置或报废部分无形资产导致无形资产摊销金额减少 224.31 万元，主要为

报废 IDEO 配件设计专利导致无形资产摊销金额减少 184.55 万元，报废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其

中因无形资产摊销到期导致摊销金额减少 107.57万元，主要为O2O平台导致摊销减少 46.48万元，

摊销到期期限为 2020 年 8 月，以及 CRM(用户运营平台)导致摊销金额减少 23.92 万元，摊销到期

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其他费用明细项目，如租赁物管费、差旅费、装修费、低值易耗品、会议

交通费及培训费相比上年度都有大幅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加强了对费用开支的预算管理，增加

线上会议等原因。除此之外，折旧费用减少主要是本年处置一批电子设备所致；股份支付费用减

少主要是由于 2018 年发放的限制性股票和期权于本年失效所致。 

 

公司研发费用 2020 年较 2019 年减少人民币 635.53 万元，减幅 47.46%，具体原因如下： 

 

公司现阶段主要研发支出在于系统的运维和迭代优化上，2020 年度仅是对于目前公司用于门店经

营的 BOMS 系统和百邦 3C 售后服务商家联盟系统的维护和小规模迭代，小规模的团队就可以承

担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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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费用计量是否完整、准确：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使用权责发生制对费用进行核算，并设计、执行了严格的内

控制度确保相关费用计量的完整、准确。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针对人工成本，从明细账中选取样本追查至雇员的工资单及雇佣合同，检查账面记录的人工成

本是否准确，从雇员清单中选取样本追查至雇佣合同及明细账，检查账面记录的人工成本是否完

整； 

 

(2)针对无形资产摊销执行重新计算的程序，与账面金额进行比对，检查账面记录的摊销金额是否

准确、完整； 

 

(3)针对其他费用类型，从明细账选取样本追查至发票及其相关证明文件，检查账面记录的费用金

额是否准确，从期后的付款清单中选取样本追查至付款银行回单、发票等，检查账面记录的费用

或采购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 

 

(4)执行变动分析程序，分析本期费用是否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期间费用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

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 9：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5.91 亿元，同比增长 32.60%，销售现

金流入规模相当于本期营业收入的 1.21 倍。请补充说明公司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的具体构成，销售现金流入远高于收入确认金额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的现金为 59,054.20 万元，营业收入为 48,891.85 万元，两者的差异为

10,162.35 万元，该差异包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销项税导致现金流入 11,828.96 万元，经营

性应收项目的变动导致现金流出 1,666.61 万元。其中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变动导致的现金流出包括

应收账款的变动产生现金流出 879.85 万元，合同负债的变动产生现金流出 802.80 万元，其他非流

动负债变动产生现金流入 16.04 万元。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复核了编制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准确性，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

重大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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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报告期内，公司发生营业成本 4.44 亿元，同比增长 44.69%；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为 5.09 亿元，相当于营业成本的 1.15 倍。请按成本属性列示各类业务的营业成本构成，说

明公司营业成本增幅高于营业收入增幅的原因，采购支付现金高于成本确认金额的原因。请年审

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按成本属性列示各类业务的营业成本构成 

 

维修业务 占比 新机销售 占比 
商品销售、增值

及其他业务 
占比 电子商务 占比 

其他业务

收入 
占比 

材料 40.83% 材料 99.48% 材料 27.12% 材料 84.28% 培训认证 74.60% 

人工 5.58% 
人工等其

他成本 
0.27% 人工 38.27% 人工 13.06% 软件摊销 25.40% 

租赁物管

费 
4.46% 

租赁物管

费 
0.20% 租赁物管费 26.99% 租赁物管费 2.15%  

 

装修费 0.78% 装修费 0.04% 装修费 4.91% 装修费 0.05%  
 

折旧、水电

费及其他 
0.32% 

折旧、水电

费及其他 
0.01% 

折旧、水电费及

其他 
2.71% 

折旧、水电费

及其他 
0.46%  

 

 

(二) 营业成本增幅高于营业收入增幅的原因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变动情况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务 

成本 

主营业务 

收入变动 

主营业务 

成本变动 

手机维修 20,631.21 14,934.56 17,476.87 11,956.04 18.05% 24.91% 

新机销售 21,212.51 20,950.92 11,216.33 11,117.36 89.12% 88.45% 

商品销售增值服务及

其他业务 
3,076.00 5,866.68 4,006.69 5,432.70 -23.23% 7.99% 

电子商务 2,594.07 2,391.14 1,908.67 2,148.89 35.91% 11.27% 

其他业务收入 1,378.06 211.15 729.86 - 88.81% - 

合计 48,891.85 44,354.44 35,338.42 30,654.99 38.35% 44.69% 

 

综上表，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增速高于主营业务收入，主要由于手机维修、商品销售增值服务及其

他业务、和其他业务收入三项业务导致。具体原因如下： 

 

1.手机维修业务 

 

手机维修业务毛利率略有下降，主要因为新增某品牌授权业务的毛利率低于苹果的毛利率，其中

苹果维修的毛利率为 35%，某品牌的维修毛利率为 9%。 

 

2.商品销售增值服务及其他业务 

 

其他商品销售及增值服务销售收入下降、成本增加主要原因是门店商品销售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增加了毛利较低的苹果原厂和某品牌原厂商品的销售比重，原厂耳机增加成本 44.80 万元，毛利率

由 2019 年度非原厂的 4.8%下降到 2020 年度的 1.2%，打折处理仅适用于较早期机型的苹果原厂配

附件，增加成本 141.67 万元，毛利率由 2019 年的 2.8%下降到 2020 年的-16.89%；二是公司对某

品牌在关店前进行了商品库存清仓处理，部分苹果门店在售的滞销商品也进行了打折买赠处理，

导致毛利率由 2019 年的 45.7%下降到 2020 年的 8.9%。三是由于人工、房屋租赁等间接成本相对

固定，以上导致总成本同比上升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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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是公司对合作和加盟门店收取的管理咨询费收入。2020 年的成本增长，主要是

公司对合作门店和联盟商门店的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培训和认证服务增加的成本，以及软件摊销

费用。上期由于相关成本和摊销金额并不重大，所以与公司日常经营发生的员工成本和无形资产

摊销费用统一在管理费用核算。 

 

(二)采购支付现金高于成本确认金额的原因 

 

公司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 50,867.67 万元，营业成本的发生额为 44,354.44 万元，

两者的差异主要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发生的进项税产生现金流出 9,317.39 万元，经营性应付项

目的变动导致现金流入 439.13 万元，存货变动现金流出 1,692.92 万元，剩余差异为营业成本包含

的非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人工成本等 4,057.95 万元。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变动导致的现金流入主

要包括预付账款变动导致现金流出 453.48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待摊房租变动导致现金流入 1,076.01

万元，其他流动负债变动导致现金流出 107.95 万元，应付账款变动导致现金流出 75.45 万元。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成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与成本相关的业务流程，识别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其设计以及运行有效性。 

 

(2)直接成本抽样测试 

 

对于直接成本，我们考虑了存货出库的样本特征，规模，风险，对于选取的样本，对 2020 年存货

出库执行抽样测试，检查存货出库的真实性。对于抽样所选取的样本，我们检查了出库工单等原

始单据。 

 

(3)间接成本测试 

 

取得全年的间接成本明细，与总账核对一致； 

 

对于间接成本中的人工成本，执行的审计程序，详见问题 5 的回复。对于间接成本中的租赁成本

的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取得全年的租赁费用计提表，验证其完整性和准确性；按照租赁合同条

款，重新匡算 2020 年应计提的租赁成本，与账面记录的金额核对，检查是否存在重大异常。对于

间接成本分摊，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了解间接成本分摊政策并评估政策的合理性；取得实体全

年保内维修、保外维修、商品销售和增值服务的工单数量，结合各类业务的单位工时，计算各业

务的工时与总工时占比；按照各业务的工时占比重新计算各类业务应分摊的间接成本，与公司的

间接成本分摊金额核对，检查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4)各类业务毛利率变动分析 

 

我们按业务类型了解并分析 2020 年和 2019 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对公司解释的变动原因包括苹果

公司维修政策和促销活动变化，各类业务的工单平均成本变化等，我们通过检查合同、各类业务

工单等审计证据，并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分析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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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于采购支付的现金高于成本确认金额的复核 

 

我们复核了公司编制现金流量表中的相关项目，并对公司对采购现金流量高于成本的原因进行了

复核。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营业成本增幅高于营业收入增

幅的原因及采购支付现金高于成本确认金额的原因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

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 11：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为 1.25 亿元，较期初下降 35.58%，其中 1,656 万元资金使用权

利受限，受限资金规模较年初增长 4.52 倍。本期公司利息收入仅 63.25 万元，银行存款近似收益

率为 0.42%(即本期利息收入/期初期末银行存款均值)。 

 

(1)请补充说明受限货币资金的具体构成、受限的原因、受限起止时间，本期受限资金规模大幅增

长的原因，公司资信状况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请补充说明在本期销售收入、销售商品现金流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仍大幅

下降的原因。 

 

(3)请补充说明公司银行存款的具体存放地点、存款收益率极低的原因、利息收入与资金规模是否

匹配，核查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被占用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受限货币资金的具体构成、受限的原因、受限起止时间，本期受限资金规模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资信状况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说明 

 

受限的货币资金是公司存放于招商银行的给苹果公司开具保函使用的保证金，金额总计人民币

1,656 万元。公司在开展保内和保外维修过程中，使用苹果公司提供的备机，寄存件等。本次保函

开具，是应苹果公司政策的要求，公司资信状况并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保函共计两份,其中人民币 300 万元的期间为: 2020 年 9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0 月 9 日；人民币 1,356

万元的期间为: 2020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随着 2021 年度公司盈利能力的增加，对

寄存件和备机流程的梳理和监控，提高效率，缩短周转时间，并积极和苹果公司协商，力争本年

度将保函金额降低。 

 

(二)在本期销售收入、销售商品现金流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仍大幅下降的原因 

 

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1.25 亿元，较上年减少 6,919.42 万元,本期货币资金大幅下降的原因如下： 

 

(1)本年因正常业务经营，产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入 5.91 亿元，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流出 5.09 亿元； 

 

(2)本期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出 9,548.24 万元，支付各项税费 970.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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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的某品牌维修业务虽然增加了收入，但该业务亏损，经营现金流为负。其次，该业务前期

投入的门店租金、押金、保证金、采购维修配附件，固定资产资本性支出等支出较大，导致公司

其他应收款中押金及保证金增加 1,035.45 万元；第三，公司在 2020 年末终止经营了该品牌的维修

业务，该项直接导致公司的现金支出增加人民币 909.13 万元；因日常经营支付期间费用 3,867.54

万元； 

 

(4)用友业财一体化项目的资本性支出增加人民币 554.37 万元，因采购电子设备及办公设备、支付

装修费等导致其他资本性支出增加人民币 847.11 万元； 

 

(5)因收到政府补助、利息收入，及预提费用的增加等导致现金流入 617.74 万元； 

 

(6)因取得借款收到现金人民币 2,000.00 万元。 

 

(三)受限银行存款的具体存放地点、存款收益率极低的原因、利息收入与资金规模是否匹配 

 

1、公司银行存款主要集中在民生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和招商银行，其中受限资金均存放于招商银

行上海长宁支行，与上年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2、公司存款收益率低的原因如下： 

 

(1)公司本期取得的理财产品投资收益金额为 91.40 万元，财务报表列示投资收益科目，理财产品

的平均收益率为 2.92%，对应理财产品本金为 3,130.20 万元； 

 

(2)除购买理财产品外，公司其余货币资金均适用活期存款利率，活期存款利率约为 0.35%。 

 

综上，公司货币资金利息收益较低，年末不存在资金被占用的情况。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公司年末货币资金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公司与资金管理有关的业务流程，识别相关内部控制，并测试其设计以及运行有效性； 

 

(2)取得公司从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打印的银行账户开立清单，并将其与公司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

进行核对，检查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3)针对公司年末全部银行账户及保函情况执行函证程序，回函率 100%，对于回函不符的询证函，

我们了解并调查了回函不符的原因。在执行函证程序时我们独立寄送询证函、对询证函的接收地

址和回函发出地址进行查验； 

 

(4)从重要银行账户的银行日记账中选取重大交易记录，检查银行日记账是否与银行对账单、银行

回单及与该项交易相关支持文件是否一致；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关于受限资金、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变动、银行存款的具体存放地点、存款收益率低、利息收入与资金规模是否匹配及是否存在资金

被占用情况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百邦科技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在所有重大

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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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年报显示，本期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116.42%，公司解释“本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增加

主要是门店开展新机销售业务，导致增加微信和支付宝的费用支出所致”；其中“手续费”发生

161.83 万元、同比增长 35.24%。请补充说明新机销售业务产生财务费用的具体情况，前述手续费

的形成原因、支付对象、本期大幅增长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一、公司回复 

 

本年财务费用-手续费的变动主要来源于微信手续费、银行保函手续费和 POS 手续费的变动，该等

手续费系公司维修门店发生的手机维修及新机销售业务产生，由于本年维修门店的手机维修及新

机销售收入金额分别增加 3,154.34 万元及 9,996.18 万元，顾客的微信支付和 POS 刷卡金额增加，

导致前述手续费的增加。公司 2020 年度发生银行保函手续费 20.34 万元，POS 手续费 67.18 万元，

微信手续费 34.19 万元。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财务费用-手续费执行了以下程序： 

 

(1)询问公司管理层和财务人员，了解与财务费用-手续费相关的业务流程以及财务费用-手续费两年

的变动原因； 

 

(2)从财务费用-手续费明细账中选取样本，追查至银行流水，检查账面记录是否准确。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财务费用-手续费所作出的说明

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 13：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余额 3,467.13 万元，较期初增长 96.87%，存货跌价准备或合同

履约成本减值准备期末计提比例为 12.27%，较期初提高 5.40 个百分点。 

 

(1)请列示期末库存商品构成明细、库龄、备货用途、对应的主要合同情况、品牌、机型(如有)、本

年销售价格变动幅度、期末可变现净值等，说明库存商品余额增速大幅超出本期营业收入增速的

合理性、是否存在产品滞销积压的情形。 

 

(2)请说明库存商品本期发生减值的主要原因，存货跌价准备或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计提方法和

过程、计提的恰当性，本期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但期末存货减值计提比例反而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合

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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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回复 

 

(一)公司期末库存商品余额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库存商品 明细类别 品牌 机型 备货用途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小计 占比 
期末可变现净

值 

库存商品 

-新机 
新机整机 

苹果 

iPhone 12 

新机销售 

 656.76  

1,213.85 35% 1,213.85 

iPhone 11  515.06  

iPhone X/XR/XS  18.68  

iPhone SE  17.30  

其他  6.05  

华为 

HUAWEI P40 

新机销售 

 20.06  

56.93  2% 56.93 HUAWEI Mate 30  15.05  

其他  21.82  

库存商品 

-配附件及

其他 

销售配附件 

不适用 

商品销售  670.72  

2,196.35 63% 1,770.82 
原厂配附件 维修备件  645.68  

外采配附件 维修备件  583.66  

维修工具 维修工具  296.29  

合计 3,467.13 100% 3,041.60 

 

公司期末库存商品余额人民币 3,467.13 万元，较上期增长 96.87%，主要由于本期期末为元旦、春节

的销售旺季备货所致。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新机存货人民币 1,270.78 万元，上年末无新机存货余

额，本期末新机存货余额占库存商品余额的比例为 36.65%，主要为苹果新机备货，其中 iPhone12

和 iPhone11 系列手机库存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656.76 万元和人民币 515.06 万元，合计占苹果新机存

货的 96.54%。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期末库存商品-新机均已销售出库，配附件及其他库存也

已实现销售出库 641.77 万元，不存在产品滞销积压的情况。除部分维修工具的库龄在 1~2 年之外，

其余库存均在一年以内。 

 

(二)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减值原因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计提原因 存货类别 库存金额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占比 计提比例 

2020 年公司推出 6 折换屏活动，且该活动预计将持续，导致对应

的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原厂配附件 87.93  35.17  8.26% 40.00% 

2020 年终止诺基亚和华为品牌的维修业务以及京东上门业务，导

致对应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外采配附件 98.38  41.87  9.84% 42.56% 

由于联盟加盟业务政策调整，联盟加盟商无需使用原库存商品中

的展台、配件柜等统一品牌专用物件，导致对应的库存商品可变

现净值为零 

维修工具 118.95  118.95  27.95% 100.00% 

销售配附件产品的销量不及预期，公司预计持续降价促销导致其

成本低于预期可变现净值 
外采配附件 281.36  137.90  32.41% 49.01% 

由于贴膜产品市场价格下调，导致其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 销售配附件 59.62  41.73  9.81% 70.00% 

样品、不良品 销售配附件 61.94  49.91  11.73% 80.58% 

合计  708.18  425.53  100.00% 60.00% 

 

本期公司对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人民币 335.40 万元，主要因为部分销售配附件产品的销量

不及预期和公司业务调整，公司采取降价处置的措施，导致其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 

 

公司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

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考虑持有存货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公司也会

考虑降价促销后的价格、产品销售之前发生的费用等。 

 

公司本期销售收入的增长主要由于新机销售业务的增长，存货减值计提比例提高主要因为销售配

附件产品降价处置和部分业务终止合作导致相关配附件产品的可变现净值下降，二者的变化分别

由不同类型的业务变化导致，因此无法同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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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存货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公司与存货有关的业务流程，识别相关内部控制，并测试其设计以及运行有效性； 

 

(2)取得公司期末的存货明细表，执行变动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异常波动； 

 

(3)针对期末存货余额，执行存货监盘程序，验证期末存货余额的存在，监盘时检查存货的状态，

以识别是否存在残次、破损物品； 

 

(4)对于苹果公司和倍升互联北京的采购金额执行了函证程序，对于回函不符的询证函，我们了解

并调查了回函不符的原因，检查了采购入库单、采购发票等支持性原始单据； 

 

(5)与公司管理层访谈，了解公司本期计提存货减值的原因；取得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明细表，

从明细表中选取样本检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金额是否与公司的降价促销政策或处置价格一致； 

 

(6)查询公司官方网站及其他销售渠道，浏览公司全年的会议纪要和董事会决议，检查是否存在未

体现于计提明细表中的降价促销政策； 

 

(7)从期后销售明细账中选取样本，检查是否存在期后销售单价低于存货成本的情况。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关于期末库存商品具体情况及本期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信息在所有重

大方面一致。 

 

 

问题 14：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3,707.39 万元，坏账准备余额为 1,347.94 万元，计提比例

为 36.36%，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为 1,308.81 万元，主要涉及应收“单位二”、“单

位四”款项。 

 

(1)其中，“中小零散客户”相关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993.02 万元，同比增长 63.21%。请补充说明该

部分应收账款涉及的中小零散客户人数、客户的主要情况或特点、向零散客户进行赊销是否符合

商业惯例，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内容、赊销的账期、本期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截至本函发出日的

回款金额，该类客户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的确定过程和依据。 

 

(2)其中，“大型手机厂商”相关应收账款余额为 1,405.56 万元，请补充列示前五大应收账款的具体

情况，包括客户名称、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内容、销售账期、截至本函发出日的回款金额、坏账准

备计提金额的确定过程和依据。 

 

(3)单位二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058.50 万元，公司解释单位二自 2016 年下半年起未履行支付义务，

公司前期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对单位二应收账款进行催收的情况、该笔应收

款长期挂账的原因、是否已达到你公司应收账款核销标准。 

 

(4)单位四的应收账款为 250.31 万元，公司解释单位四自 2020 年下半年起未履行支付义务，公司

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补充说明单位四的具体情况、交易发生的时间、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内容、

销售账期，2020 年下半年起其不再履行支付义务的原因、相关交易是否存在纠纷、相关收入确认

依据是否充分，其履约能力发生的具体变化、公司认为该款项难以收回的具体原因、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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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回复 

 

(一)“中小零散客户”相关的应收账款补充说明 

 

1.中小零散客户构成 

 

中小零散客户为除苹果、某品牌以及诺基亚厂商之外的客户，主要包括联盟业务客户 412 家联盟

和合作门店、新机业务客户杭州米瑞通科贸有限公司、上门业务客户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北

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京小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对这些客户的账期均在 45 天以内，符合

商业惯例，截止到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回款金额约为 25.62 万元，占中小零散客户相关应收账款

的比例为 2.58%。  

 

2.中小零散客户的坏账金额的确定过程和依据 

 

公司将全部中小零散客户作为一个信用风险组合，在组合的基础上采用减值矩阵确定信用损失，

在评估该信用风险组合的信用损失时，考虑了历史损失率和前瞻性因素，公司过去三年中小零散

客户的平均历史损失率为 0.06%。 

 

(二)大型手机厂商相关的应收账款补充说明  

 

公司应收大型手机厂商仅以下两家单位： 

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年末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服务内容 账期 回款情况 

苹果公司 1,118.96 17.79 1,101.17 手机维修 45 已全部回款 

某品牌授权维修商  286.60   4.56  282.04 手机维修 45 正在走付款流程 

合计 1,405.56  22.35  1,383.21     

 

公司期末根据已获取的确凿证据，判断应收账款项目是否已发生信用减值，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证

据包括下列可观察的信息： 

 

(1)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 

 

(2)债务人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或本金违约或逾期等； 

 

(3)债权人出于与债务人财务困难有关的经济或合同考虑，给予债务人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会做

出的让步； 

 

(4)债务人很可能破产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公司将大型手机厂商作为一个信用风险组合，在组合基础上采用减值矩阵确定信用损失。在评估

组合的信用损失时，公司考虑了历史损失率和前瞻性因素。大型手机厂商过去三年平均历史损失

率为 0。 

 

(三)公司对单位二应收账款情况的补充说明  

 

单位二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天安保险为公司手机保障

业务的合作伙伴，主要为公司提供“无忧保”业务，应收账款的性质为其需向公司支付的手机保

障理赔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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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天安保险理赔款余额为 1,058.50 万元。天安保险自 2016 年下

半年起未履行上述款项的支付义务，其中部分款项拖欠一年以上，公司多次催收对方仍不予归还，

公司认为该应收款项难以收回，因此于 2016 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017 年之后天安保险陷入多起

诉讼并陷入理赔逾期等情况，因此公司对该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的判断未发生改变。 

 

公司考虑到期末天安保险尚未进入清算程序且相关事项正在处理之中，经咨询内部法律顾问的意

见并经管理层讨论，期末天安保险的应收账款尚未达到公司的核销标准。 

 

(四)单位四应收账款情况的补充说明 

 

单位四为绿森公司。绿森公司为公司新机销售的客户，2020 年 8 月后绿森公司拖欠公司 250.31 万

元新机销售款项不予归还；公司于 8 月 24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提起诉讼追缴绿森公司拖欠公司的款

项，并前往该公司所在地温州进行多次催收；2021 年 1 月公司从媒体获悉，该公司法人涉及合同

诈骗被公安机关逮捕，因此，公司认为该应收款项难以收回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经咨询内部法

律顾问的意见并经管理层讨论，期末绿森公司的应收账款尚未达到公司的核销标准。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应收账款坏账的计提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公司与应收账款坏账计提和核销有关的业务流程，识别相关内部控制，并测试其设计以及

运行有效性； 

 

(2)取得并复核公司期末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测试及评价模型中的关键假设以及相关输

入值； 

 

(3)与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单项计提坏账的理由和依据，检查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相关的合同、订

单，确认应收账款发生时间，网上查询单项计提客户的资信情况，确认是否与管理层判断相一致，

是否达到公司核销标准； 

 

(4)检查应收账款本期核销明细及相应的审批文件，确认是否复核公司核销标准； 

 

(5)检查应收账款期后的回款情况，确认是否与期前计提的坏账有重大不一致的情况。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应收账款中“中小零散客户”、

“大型手机厂商”、单位二及单位四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

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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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6：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2,120.25 万元，包括押金及保证金、代垫款，较期初

增长 79.63%，其中 26.99%的款项账龄在 1 年以上。 

 

(1)请补充说明其他应收款的交易对方名称、是否为关联方、具体的交易事项、款项性质、交易发

生时间、约定的偿付时间、款项超过 1 年仍未结算的合理性、是否构成资金占用，本期余额大幅

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根据现金流量表，本期押金保证金及代垫款项现金流出为 2,391.45 万元、流入为 95.56 万元，

合计净流出 2,295.89 万元；而应付押金及保证金余额本期减少 392.77 万元，应收押金及保证金、

代垫款增加 1,034.89 万元，二者变动合计 1,427.66 万元、与前述现金流量表反映的变动金额存在

较大差异，请补充说明差异原因、是否存在列报错误。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其他应收款补充说明 

 

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厂家押金、维修门店的房租押金等，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方，其中按期末

余额前 5 大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余额(万元) 交易的发生时间 约定的偿付时间 

某品牌授权维修商 厂家押金  843.60  2020 年 解约后 3-6 个月 

深圳市*徽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金  268.10  2020 年 采购合同终止后 

深圳*信数码 保证金  110.24  2020 年 采购合同终止后 

北京汇盈中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房租押金  103.28  2018-2019 年 房租合同终止后 

北京好佳奇科技广场有限公司 房租押金  101.85  2018-2019 年 房租合同终止后 

合计 1,427.06   

 

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系本年新增某品牌授权业务，导致其押金增加 843.60

万元；本期新增某品牌维修门店 61 家，导致房租押金增加约 300 万元，其他应收款本期变动与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相符。 

 

(二)现金流量表补充说明 

 

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押金保证金及代垫款项现金流出 2,391.45 万元，包含本期其他应收款-押金及保

证金变动导致现金流出 1,034.33 万元，本期受限货币资金余额变动导致现金流出 1,357.12 万元，

有关受限货币资金的性质参见问题 11 的回复，由于该受限资金为公司向苹果公司提供的保函保证

金，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故公司将其作为经营活动相近流出列示；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押金

保证金及代垫款项现金流入为本期其他应收款中代垫款项及其他变动导致现金流入 95.56 万元。应

付押金及保证金余额本期减少 392.77 万元，于现金流量表的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

列示。综上，公司认为该列示符合公司的经营情况，不存在列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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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师意见 

 

(一)我们针对其他应收款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取得其他应收款明细表，检查其合计金额是否与账面余额一致，并从中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程序； 

 

(2)将其他应收款明细表与关联方清单进行交叉核对，检查是否存在关联交易的情况； 

 

(3)取得并复核公司期末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测试及评价模型中的关键假设以及相关输

入值； 

 

(4)执行变动分析程序，检查本期其他应收款是否存在异常变动的情况。 

 

(二)我们针对现金流量表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我们复核了公司编制的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以及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未发现重大异常。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其他应收款及现金流量表问题

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 18：报告期末，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626.82 万元，包括专利权、合同权利及授权资质、

软件，较年初下降 62.05%，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388.25 万元。请补充说明本期无形资产大幅

减少的原因、是否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减值准备的计提过程及计提的充分性、合

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本期无形资产大幅减少的原因及是否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因处置或报废导致减少人民币 61.00 万元，主要是公司处置了部分预计不再

使用的软件和专利权所致；因计提摊销导致减少人民币 647.50 万元；因本期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

备导致减少无形资产 388.25 万元；因购置软件导致增加无形资产 71.85 万元。综上，无形资产账

面价值本期减少 1,024.90 万元，减幅 62.05%。 

 

公司本年无形资产的变动都是正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变动，处置或报废、及计提减值的无形资产

不是公司的核心资产，不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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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值准备的计提过程 

 

公司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较上年相比没有发生变化，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五)8中进行了

披露，具体计提过程如下： 

 

1.公司对 2021 年不再使用的部分自主研发的软件和自主设计的专利权全额计提减值，对软件和专

利权分别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295.12 万元和人民币 17.17 万元。 

 

2.除前述全额计提减值的无形资产之外，公司对剩余无形资产按照所在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1)剩余无形资产所在资产组组合的相关信息： 

 

 对于软件和专利权，公司以经营分部为基础对资产组组合进行划分，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分

配至资产组组合的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及相关减值准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组组合 账面价值 减值准备 净额 

手机维修业务-苹果  190.28  -  190.28  

电子商务业务  10.50  -  10.50  

不可分摊的总部无形资产  274.18  -  274.18  

合计  474.95  -  474.95  

 

 对于企业合并形成的合同权利及授权资质，公司将其分摊至手机维修业务下的山西凯特资产组

组合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组组合 账面价值 减值准备 净额 

手机维修业务-山西凯特 911.32 759.46 151.87 

 

其中山西凯特本期应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75.96 万元。 

 

(2)剩余无形资产减值测试过程、关键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在进行剩余无形资产减值测试时，公司将剩余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如

果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相关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具体各资产组组合可回收金额使用的测试

方法如下： 

 

无形资产类型 资产组组合 可回收金额确定方法 

软件、专利权 手机维修业务-苹果 特许使用费节省法 

软件、专利权 电子商务业务 特许使用费节省法 

软件、专利权 不可分摊的总部无形资产 多期超额收益法 

合同权利及授权资质 手机维修业务-山西凯特 未来现金流折现法 

 

采用特许使用费节省法和多期超额收益法的主要假设包括收入增长率、折现率、技术衰退率和技

术年限等。公司根据历史经验及对市场发展的预测确定收入增长率，并采用能够反映相关资产组

组合的特定风险的利率为折现率，参考同行业的水平确定技术衰退率和技术年限。 

 

采用未来现金流折现法的主要假设参考问题 19 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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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剩余无形资产减值测试的影响：经过剩余无形资产减值测试，本年软件和专利权本年未发生减

值，企业合并形成的合同权利及授权资质本年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75.96 万元。 

 

 (三)减值准备的充分性、合理性： 

 

公司针对账面全部无形资产进行了减值分析，除全额计提的部分自主研发的软件和自主设计的专

利权外，公司将剩余无形资产分配到相应的资产组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公司按照剩余无形资产

对应的资产组特征，分别采用特许使用费节省法、多期超额收益法及未来现金流折现法对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计算，计算过程中使用的主要假设参数基于资产组的历史财务数据及同行业水

平，通过计算，仅山西凯特资产组出现了减值的情况，公司因此计提减值准备 75.96 万元。 

 

综上，公司认为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充分、合理的。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无形资产减值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公司无形资产减值相关的业务流程，识别相关内部控制，并测试和评价其设计以及运行有

效性； 

 

(2)对于全额计提减值的无形资产，了解计提减值的原因，并针对执行2020年度审计过程中关注的

业务变化等信息分析合理性； 

 

(3)了解和评价公司减值测试方法的适当性及是否一贯应用； 

 

(4)检查相关基础数据的依据，包括历史实际数据、行业数据以及其他重要参数； 

 

(5)复核公司采用的关键假设合理性； 

 

(6)执行重新计算的程序，检查公司计算的准确性。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无形资产及无形资产减值问题

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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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9：报告期末，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 2,109.23 万元，本期未新增商誉减值。请补充说明各资

产组本期的主要经营情况、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本期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及其选取依据、

是否符合公司经营实际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并分析与前次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的差异情况及原

因，说明本期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各资产组本期的主要经营情况、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所有商誉分配至以下 4 个资产组组合中，其分配的商誉账面价值及相关

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组组合 账面价值 减值准备 净额 

上海百华悦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百华”) 
2,569.54  596.16  1,973.38  

山西凯特 894.93  894.93  -    

广州百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百邦”) 
135.85  -    135.85  

上海百华悦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威海分”) 
117.37  117.37  -    

 

1.上海百华本期经营情况及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百华资产组为公司 2012 年从外部收购取得，2019 年由于苹果业务量下滑导致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大幅下降，2020 年营业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净利润也随之增加。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2019 2020 

收入  15,092.18   8,474.82   9,683.29  

成本费用 12,557.62 7,752.38 8,462.83 

营业利润 2,534.56 722.43 1,220.46 

净利润 2,446.34 701.39 1,195.13 

 

2.山西凯特本期经营情况及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山西凯特为 2018 年从外部收购取得，2019 年由于苹果业务量下滑导致营业收入下降，2020 年营

业收入略有下降。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2019 2020 

收入  2,364.69   1,658.88   1,662.81  

成本费用 2,270.94 1,471.61 1,611.60 

营业利润 93.75 187.26 51.22 

净利润  93.71   169.80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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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百邦本期经营情况及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广州百邦为 2012 年从外部收购取得，2019 年由于苹果业务量下滑导致营业收入下降，2020 年营

业收入略有下降。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2019 2020 

收入  1,703.05   1,310.36   1,296.21  

成本费用 1,381.53 1,149.85 1,210.18 

营业利润 321.52 160.51 86.03 

净利润  313.59   159.32  85.90 

 

4.威海分公司前期因经营不善，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本年不再进行减值分析。 

 

(二)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及其选取依据，是否符合公司经营实际以及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次商誉

减值测试关键参数的差异情况及原因 

 

1.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及其选取依据 

 

关键参数 选取依据 

预期增长率 历史增长率情况 

稳定期增长率 根据公司对市场发展的预测，稳定期增长率为零 

毛利率 历史毛利率情况 

折现率 根据市场情况，采用能够反映相关资产组组合的特定风险的利率 

 

公司在选取预期增长率和毛利率时，参考了公司历史的实际情况；在选取稳定期毛利率时，考虑

了公司对行业发展的趋势判断；在选取折现率时，参考了同行业企业的风险系数、同期政府债券

利率等。因此，公司选取的关键参数是符合公司经营实际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的。 

 

2.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的差异情况 

 

关键参数 2020 年 2019 年 差异原因 

预期下降率 (23.19%)-(2.76%) 
(29.85%) - 

(20.53%) 

预期增长率主要基于资产组历史年

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修正得

出，由于资产组近年的营业收入波

动趋于平稳导致预期下降率上升。 

稳定期增长率 0.00% 0% 未发生变化 

毛利率 13.99%-21.02% 18.58% - 25.61% 

毛利率主要基于预测时点当年的毛

利率情况，2020 年各资产组实际毛

利率下降导致预测期间的毛利率下

降。 

折现率 15.00% 15.00% 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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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本期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除威海分资产组外，公司使用未来现金流折现的方法对各个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估计，根

据公司的测算结果，仅山西凯特资产组出现了减值的情况，由于公司前期已经对山西凯特资产组

中的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因此公司将山西凯特资产组当期应计提的减值金额全额分配在该资产组

的剩余资产—无形资产中。 

 

公司在执行商誉减值计算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将商誉分配在各个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所使用的参数是基于公司历史实际情况和公司对行业趋势的预测。除威海分公司外，其

余 3 个资产组的经营状况在 2020 年趋于稳定的状态，从公司主要经营的手机品牌—苹果在华出货

量来看，2020 年度出货量较 2019 年有所增长。因此公司本期商誉未计提减值与资产组的实际经营

状况和主要经营品牌的市场销售情况相一致。 

 

综上，公司本期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充分、合理的。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商誉减值执行了以下程序： 

 

(1)测试和评价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 

 

(2)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减值测试方法的适当性及是否一贯应用； 

 

(3)评价未来现金流量预测所采用的模型的恰当性； 

 

(4)检查相关基础数据的依据，包括历史实际数据以及经管理层批准的财务预算； 

 

(5)通过执行下列程序，评估公司所采用的下列关键假设的合理性：对于收入增长率和预计毛利率，

我们对比了历史实际经营结果，对以前年度预测实际实现情况进行追溯复核，并参考同行业公司

的数据，评价管理层采用的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的合理性；评价管理层采用的折现率的合理性； 

 

(6)执行重新计算程序，检查商誉减值测试模型的计算准确性。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商誉减值问题所作出的说明与

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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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仅作为百邦科技向深交所回复问询函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郑群 

 (项目合伙人)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江涛 

 

 

 

 

 

 

 

 

 2021 年 05 月 28 日 

 

 


	我们于2021年5月19日收到了公司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29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按照该问询函的要求，基于公司对相关问题的说明和我们对百邦科技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已执行的审计工作，现就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问题说明如下：
	问题1.(2)本期新机销售毛利率仅1.23%，请结合该业务的经营模式、供销流程、定价方式、销售渠道、客户群体等说明其毛利率较低的原因、该业务本期为你公司贡献的净利润，开展该业务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公司采用的收入确认方法以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就收入确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新机的经营模式
	1.新机业务的供销流程是，公司从上游供应商采购设备，通过公司分销渠道销售给企业客户，通过自营门店销售给消费者用户；
	2.新机业务的定价方式为基于市场行情的定价，零售定价主要参照主流电商销售平台的价格，分销主要参照批发市场行情；
	3.新机销售渠道和客户群，分为零售渠道和批发渠道，零售渠道主要为公司自营门店，客户群为消费者，批发渠道的主要客户群是企业客户和公司加盟客户；
	4.新机业务毛利率较低是该业务的一个行业特点，在零售端，大型电商平台以手机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在批发端，许多分销商为避免市场价格下降带来库存减值的风险，把周转率作为优于毛利率考虑的因素；
	(二)开展新机业务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
	1.新机销售业务存在一定的利润空间，新机业务对本期的净利润贡献约为261.59万元，且新机业务资金周转率和库存周转率高，从采购付款到收回销售款项时间在30天左右。
	(三)新机销售收入确认方法及合理性
	对于通过分销渠道销售给企业客户新机销售业务，本公司在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因此本公司作为主要责任人，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本公司认为新机销售收入确认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将经销商新机销售收入的总额或净额法确认作为关键审计事项，执行了以下主要审计程序：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于新机销售业务收入确认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问题2：年报显示，公司2019年、2020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9,565.34万元、-6,914.27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276.18万元、-8,882.72万元。请结合行业特点、公司竞争地位、经营策略等补充说明公司经营持续大额亏损的原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大额净流出的原因、拟采取的改善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措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请年审会计师就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二、会计师意见
	问题3(4)请分别列示公司本期通过不同平台、不同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线下的自营门店、加盟商门店，线上的自有微信公众号、百邦联盟APP、天猫、京东、大众点评、美团、有赞等)实现的业务量(包括但不限于保内或保外手机维修量、产品销售量、服务的客户人数等)、销售额及其变化情况、大幅变动的原因，并进步一解释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与下游需求变动趋势是否一致、与公司投入的资源规模是否匹配。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销售收入尤其是线上销售真实性、准确性所实施的审计程序及具体结论。
	一、 公司回复
	二、会计师意见
	公司线上业务收入为3,176.00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6.50%，线上平台主要作为导流的作用，引导消费者到实体门店进行维修等，收入确认的依据与线下销售不存在不同，均以工单完成，消费者签字作为收入确认的依据。对于公司的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我们执行了以下的审计程序：
	(7)数据分析及维修门店收入金额核查程序
	我们针对维修门店的保外维修业务收入执行了数据分析程序，检查是否存在保外维修收入异常的门店，并根据分析结果选取维修门店，检查维修门店的当期营业收入确认金额与银行账户入账金额是否一致。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销售收入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4：年报显示，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为105.28万元，较上年下降48.59%，请补充说明在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营业税金及附加反而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本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891.85万元，较上期35,338.42万元增长了38.35%，待抵扣进项税余额由上期末2,124.47万元下降为本期末775.34万元，本期实现了上期末留抵进项税的大幅抵扣，导致本期支付的增值税金较上期减少近50%，因此也导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税金的大幅减少。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针对营业税金及附加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与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关的业务流程，识别关键内部控制，并测试其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
	(2)分析性程序，对营业税金及附加过去两年的变动原因进行分析，并分析其合理性。
	(3)对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进行匡算，并比较匡算结果与公司账面记录金额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并对营业税及附加的计算基数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测试。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营业税金及附加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一、公司回复
	二、会计师意见
	一、公司回复
	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的现金为59,054.20万元，营业收入为48,891.85万元，两者的差异为10,162.35万元，该差异包括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产生的销项税导致现金流入11,828.96万元，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变动导致现金流出1,666.61万元。其中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变动导致的现金流出包括应收账款的变动产生现金流出879.85万元，合同负债的变动产生现金流出802.80万元，其他非流动负债变动产生现金流入16.04万元。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复核了编制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准确性，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一、公司回复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未发现重大异常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对于营业成本增幅高于营业收入增幅的原因及采购支付现金高于成本确认金额的原因所作出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题11：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为1.25亿元，较期初下降35.58%，其中1,656万元资金使用权利受限，受限资金规模较年初增长4.52倍。本期公司利息收入仅63.25万元，银行存款近似收益率为0.42%(即本期利息收入/期初期末银行存款均值)。
	(1)请补充说明受限货币资金的具体构成、受限的原因、受限起止时间，本期受限资金规模大幅增长的原因，公司资信状况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请补充说明在本期销售收入、销售商品现金流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仍大幅下降的原因。
	(3)请补充说明公司银行存款的具体存放地点、存款收益率极低的原因、利息收入与资金规模是否匹配，核查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被占用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二、会计师意见
	二、会计师意见
	问题13：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余额3,467.13万元，较期初增长96.87%，存货跌价准备或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期末计提比例为12.27%，较期初提高5.40个百分点。
	(1)请列示期末库存商品构成明细、库龄、备货用途、对应的主要合同情况、品牌、机型(如有)、本年销售价格变动幅度、期末可变现净值等，说明库存商品余额增速大幅超出本期营业收入增速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产品滞销积压的情形。
	(2)请说明库存商品本期发生减值的主要原因，存货跌价准备或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计提方法和过程、计提的恰当性，本期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但期末存货减值计提比例反而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二、会计师意见
	问题14：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3,707.39万元，坏账准备余额为1,347.94万元，计提比例为36.36%，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为1,308.81万元，主要涉及应收“单位二”、“单位四”款项。
	(1)其中，“中小零散客户”相关的应收账款余额为993.02万元，同比增长63.21%。请补充说明该部分应收账款涉及的中小零散客户人数、客户的主要情况或特点、向零散客户进行赊销是否符合商业惯例，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内容、赊销的账期、本期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截至本函发出日的回款金额，该类客户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的确定过程和依据。
	(2)其中，“大型手机厂商”相关应收账款余额为1,405.56万元，请补充列示前五大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内容、销售账期、截至本函发出日的回款金额、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的确定过程和依据。
	(3)单位二的应收账款余额为1,058.50万元，公司解释单位二自2016年下半年起未履行支付义务，公司前期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对单位二应收账款进行催收的情况、该笔应收款长期挂账的原因、是否已达到你公司应收账款核销标准。
	(4)单位四的应收账款为250.31万元，公司解释单位四自2020年下半年起未履行支付义务，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补充说明单位四的具体情况、交易发生的时间、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内容、销售账期，2020年下半年起其不再履行支付义务的原因、相关交易是否存在纠纷、相关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充分，其履约能力发生的具体变化、公司认为该款项难以收回的具体原因、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一、公司回复
	(一)“中小零散客户”相关的应收账款补充说明
	(二)大型手机厂商相关的应收账款补充说明
	公司应收大型手机厂商仅以下两家单位：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三)公司对单位二应收账款情况的补充说明
	单位二为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天安保险为公司手机保障业务的合作伙伴，主要为公司提供“无忧保”业务，应收账款的性质为其需向公司支付的手机保障理赔费。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天安保险理赔款余额为1,058.50万元。天安保险自2016年下半年起未履行上述款项的支付义务，其中部分款项拖欠一年以上，公司多次催收对方仍不予归还，公司认为该应收款项难以收回，因此于2016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2017年之后天安保险陷入多起诉讼并陷入理赔逾期等情况，因此公司对该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的判断未发生改变。
	公司考虑到期末天安保险尚未进入清算程序且相关事项正在处理之中，经咨询内部法律顾问的意见并经管理层讨论，期末天安保险的应收账款尚未达到公司的核销标准。
	(四)单位四应收账款情况的补充说明
	单位四为绿森公司。绿森公司为公司新机销售的客户，2020年8月后绿森公司拖欠公司250.31万元新机销售款项不予归还；公司于8月2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提起诉讼追缴绿森公司拖欠公司的款项，并前往该公司所在地温州进行多次催收；2021年1月公司从媒体获悉，该公司法人涉及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逮捕，因此，公司认为该应收款项难以收回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经咨询内部法律顾问的意见并经管理层讨论，期末绿森公司的应收账款尚未达到公司的核销标准。
	二、会计师意见
	(1)请补充说明其他应收款的交易对方名称、是否为关联方、具体的交易事项、款项性质、交易发生时间、约定的偿付时间、款项超过1年仍未结算的合理性、是否构成资金占用，本期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根据现金流量表，本期押金保证金及代垫款项现金流出为2,391.45万元、流入为95.56万元，合计净流出2,295.89万元；而应付押金及保证金余额本期减少392.77万元，应收押金及保证金、代垫款增加1,034.89万元，二者变动合计1,427.66万元、与前述现金流量表反映的变动金额存在较大差异，请补充说明差异原因、是否存在列报错误。
	一、公司回复
	(一)其他应收款补充说明
	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厂家押金、维修门店的房租押金等，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方，其中按期末余额前5大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系本年新增某品牌授权业务，导致其押金增加843.60万元；本期新增某品牌维修门店61家，导致房租押金增加约300万元，其他应收款本期变动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相符。
	(二)现金流量表补充说明
	二、会计师意见
	问题18：报告期末，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626.82万元，包括专利权、合同权利及授权资质、软件，较年初下降62.05%，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388.25万元。请补充说明本期无形资产大幅减少的原因、是否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减值准备的计提过程及计提的充分性、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本期无形资产大幅减少的原因及是否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减值准备的计提过程
	二、会计师意见
	问题19：报告期末，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2,109.23万元，本期未新增商誉减值。请补充说明各资产组本期的主要经营情况、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本期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及其选取依据、是否符合公司经营实际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并分析与前次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参数的差异情况及原因，说明本期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各资产组本期的主要经营情况、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所有商誉分配至以下4个资产组组合中，其分配的商誉账面价值及相关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1.上海百华本期经营情况及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百华资产组为公司2012年从外部收购取得，2019年由于苹果业务量下滑导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下降，2020年营业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净利润也随之增加。
	2.山西凯特本期经营情况及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山西凯特为2018年从外部收购取得，2019年由于苹果业务量下滑导致营业收入下降，2020年营业收入略有下降。
	广州百邦为2012年从外部收购取得，2019年由于苹果业务量下滑导致营业收入下降，2020年营业收入略有下降。
	二、会计师意见

